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運動員運動員運動員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資助先導計劃資助先導計劃資助先導計劃  

 

 

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本通告旨在向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學體會）轄下的會員

學校說明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先導計劃）的運作詳情和

撥款安排，並邀請有關學校申請 2013-14 學年的先導計劃。  

 

 

詳情詳情詳情詳情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行政長官在《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將與

學體會合作，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適當支援，令他們

有機會充分發展體育潛質。先導計劃會於 2013-14 學年推行。 

 

先導計劃的目的先導計劃的目的先導計劃的目的先導計劃的目的  

 

3. 先導計劃旨在資助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追求體育發

展，尤其是參與學體會舉辦的活動，例如學界體育比賽。  

 

受惠對象受惠對象受惠對象受惠對象  

 

4. 在先導計劃下，獲校長推薦有能力代表學校參加學體會

活動的小一至中六學生，並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條件，均合資格

獲得資助︰  

 

(a)  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b)  現正領取學生資助計劃的全額或半額資助；或  

 

(c)  符合個別學校自訂的「經濟困難」審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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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資助資助資助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5. 每間學校每年可獲最多合共 10,000 元的撥款在以下三

個主要範疇 1向學生提供支援︰  

 

(a) 購置體育裝備（包括運動鞋和運動服）；  

 

(b) 本地訓練及比賽的交通費用 2；以及  

 

(c) 校隊訓練的教練費，但為個別學生聘請私人教練的費

用則除外。  

 

6. 學校可決定每個資助範疇獲分配的款額，以及獲資助

的學生人數，但每名學生每年所接受的資助金額不得超過

3,000 元。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7. 為確保先導計劃下的撥款能使用得當，以及使個別學

生最大程度受惠，參與的學校應嚴格遵守下列規定︰  

 

(a) 先導計劃的資助只可用作支援將參加 2013-14 學年學

體會活動的學生。  

 

(b) 資助款項應用作支付有關學生在 2013-14 學年（即由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8 月）內的開支。  

 

(c) 使用資助購買的體育裝備應由學生擁有及保存。學校

須保留由校方代表及受惠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簽署的認

收書，證明有關裝備是由學生保存。  

 

( d )  資助只適用於學校舉辦的訓練；其他機構舉辦的

訓練不在先導計劃範疇之內。  

 

( e )  資助只適用於支付每名受惠學生需要自付的交通

或訓練的部分費用，不得用以支付整隊學校代表

                                                 
1
 關於合資格項目的詳細說明，請參閱隨附的《常見問題》。  

2
 交通費用不包括的士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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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交通或訓練費用。  

 

( f )  接受先導計劃資助的學生可就參加同一項學體會

活動接受其他渠道的資助，以補足參加訓練及比

賽的應繳費用。然而，同一名學生就參加學體會

活動而接受的不同來源的資助總額，不得超過該

學生參與活動所須繳付的費用。學校須就學生接

受不同渠道的資助作清晰記錄，以供審計之用。  

 

( g )  學校須遵守《學校行政手冊》、《資助學校資助則

例》、教育局各相關通告。學校亦可以參考廉政公

署的《防貪錦囊—學校管治與內部監控》 3。  

 

撥 款 及 行 政 安排撥 款 及 行 政 安排撥 款 及 行 政 安排撥 款 及 行 政 安排  

 

8 .  先導計劃屬校本性質，供所有學體會會員學校申

請 。 撥 款 一 般 將 於 每 學 年 完 結 後 以 實 報 實 銷 的 方 式 發

放，如有需要，學校可選擇預支 5 ,0 00元的撥款。  

 

9 .  學年開始前，有意申請的學校須向學體會呈交申

請表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提供合資格學生的預計數目及預計各項目

開支等基本資料。如有需要，預支撥款將於其後發放予

個別學校。  

 

1 0 .  學年完結後，參與計劃的各間學校須以標準格式

呈交報告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I )，總結撥款的運用情況。民政事務局及

學體會審閱報告並確認報告符合有關條件及規定後，學

體會將以實報實銷的方式發放撥款予各學校。民政事務

局及學體會亦會利用學校提供的資料，評估先導計劃的

成效。  

 

1 1 .  學 校 須 保 留 所 有 有關先導計劃開支的單據和校方代

表及受惠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簽收以撥款購買的個人裝備的文

件。民政事務局及學體會可要求個別學校提供文件及記

錄，以作審核或其他相關用途；此外，亦可能進行隨機

抽查，以確保學校善用撥款。  

                                                 
3 學校可在以下網站 (h t tp: / /www.i cac .o rg.h k/ fi lema nager / tc /Conten t_1031/sch ool .pdf)閱覽及下載有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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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1 2 .  現 邀 請 各 學 校 就 2 013 - 14學 年 先 導 計 劃 的 資 助 提

交申請。有意申請之學校，應填妥隨附之申請表，於 2 013

年 7 月 12 日 或 之 前 ， 以 傳 真 、 郵 寄 或 電 郵 方 式

( a th l e t e s upp o r t@ hk ss f .o rg . hk )  送回學體會。申請表亦已

上 載 至 香 港 學 界 體 育 聯 會 網 站

( www. h k s s f - hk .o rg . hk / a th l e t e sup po r t . h t m)。 學 體 會 將 於

2 013年 8月底或之前通知參與學校有關申請之結果。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 3 .  各項常見問題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I I。如有其他查詢，請致

電 27 11  91 82 與 學 體 會 秘 書 長 鍾 樹 培 先 生 ， 或 致 電

3 509  80 59 與民政事務局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2 李熾

霖先生聯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零一三年六月二零一三年六月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八日十八日十八日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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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II致：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收件日期:九龍何文田迦密村街七號二樓203室 (由本會填寫) (正本)傳真：2761 9808     電郵：athletesupport@hkssf.org.hk

(電子副本)

學校資料學校資料學校資料學校資料中文名稱:英文名稱:地址:學校編號: 電郵地址: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支票抬頭:資助詳情資助詳情資助詳情資助詳情 資助總額資助總額資助總額資助總額體育器材體育器材體育器材體育器材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 校隊教練費校隊教練費校隊教練費校隊教練費 (元元元元)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                -                -                -                      

(如表格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開支詳情開支詳情開支詳情開支詳情關於預支資助: (請拉下選取)5,000元的資助。資助總額 -            
(請拉下選取) 已預支 沒有預支扣除已預支的資助 -            可獲發還款額 -            

所獲資助所獲資助所獲資助所獲資助(元元元元)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所屬校隊所屬校隊所屬校隊所屬校隊

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總結報告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總結報告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總結報告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總結報告
(2013-14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對計劃的意見對計劃的意見對計劃的意見對計劃的意見
(請於適當方格加上�號)

1 2 3 4 5

(最高分) (最低分)先導計劃成效顯著 先導計劃沒有成效資助額足夠 資助額不足資助範疇足夠 資助範疇不足其他意見/建議
承諾及聲明承諾及聲明承諾及聲明承諾及聲明
校長簽署:校長姓名:日期: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2.

3.

本人特此確定，本校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會員學校。在本報告所填報的一切資料均屬真實、準確及完整。本人明白如填報的資料不確，可能不獲發資助。

在本表格內提供的個人資料，學體會及民政事務局會作下列用途，或向處理資料的有關機構、政府有關決策局或部門披露作下列用途︰
(i) 處理和核實本表格所載資料的有關活動；及
(ii) 統計和研究。貴校的負責人員有權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查閱和更正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對本申請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包括查閱及更正資料，請聯絡︰九龍何文田迦密村街七號二樓203室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在本表格內提供的個人資料，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學體會)及民政事務局將用作處理有關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的資助申請。申請人有責任提供申請表格要求填報的個人資料，否則申請不獲進一步處理。
學校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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